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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职工董事、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一届三十三次职工代表大

会，选举韩旭先生（简历详见附件）为职工董事，与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

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6名非独立董事、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第四届董事会，任期

三年，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；同时，选举苏东淼先生、苑俊婷女士（简历详

见附件）为职工监事，与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3 名非职

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四届监事会，任期三年，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职工董事、职工监事简历 

 

 

 

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21日 

  



附件： 

职工董事、职工监事简历 

 

韩旭先生，1985 年 11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学士学位，中国国籍，无境

外永久居留权 

2009 年 7 月至 2014 年 10 月，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职员；2014

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，石钢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科副科长；2015

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，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借调；2016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，

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、河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副经理、总经理；2020

年 7月至 2021年 5 月，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；2021年 6至 2024

年 7 月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、固定收益融资总部副总经理；2024

年 8月至今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事、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战

略客户部总经理。韩旭先生目前还担任财达企管咨询总经理、达盛贸易总经理。 

 

苏东淼先生，1981 年 9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硕士学位，中国国籍，无

境外永久居留权 

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9 月，保定市供水总公司员工；2009 年 9 月至 2012

年 9 月，保定市公用事业局工程建设管理处副处长、团委书记；2012 年 9 月至

2013 年 10 月，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；2013 年 10 月至 2014

年 3月，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、党委办公室主任；2014年 3

月至 2016 年 7月，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、纪委书记；2016 年 7月至

2023 年 9 月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、纪委书记（其间：2019 年 1 月

至 2019 年 7月在中国雄安集团挂职，任纪检审计部副部长）；2023年 9月至 2023

年 9 月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2023 年 10 月至 2024

年 6月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、职工监事；

2024年 7月至 2024 年 8月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监事会主席、

职工监事；2024年 8月至今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监事会主席、

职工监事、工会主席。 



苑俊婷女士，1974 年 9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硕士学位，经济师，中国

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

1997 年 7月至 2007年 2月，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石家庄北合街营

业部职员、人事劳资部人事专员、人事劳资部总经理助理（期间于

2004.4-2006.1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PA学习）；2007年 3月至 2010 年 1月，河

北财达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人力资源部总助级绩效专员、人力资源部四

级专家；2010年 2月至 2016年 6月，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先后任人力资源部

四级专家、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、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（三级专家）；2016年 7

月至 2022 年 2 月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（三级专

家）、考核办主任兼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；2022 年 3月至 2022年 7 月，财达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、工会办主任；2022 年 8月至 2024年 2 月，财达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、群众工作部（信访、工会、团委）部长兼信访办主

任；2024年 3月至今，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、群众工作部（信访、

工会、团委）部长兼信访办主任、职工监事。 

 

以上人员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公司董事、监事的情形，

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、

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

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。 

 

 


